
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

有關參加「校際音樂節獨奏比賽報名」事宜 

(通告第 036 / 2021 號) 

 

致各位一至六年級學生家長： 

 

本年度的香港學校音樂節將於 2021年 9月 30日開始接受報名，鑒於本港疫情仍然持續，大會宣佈

「 第七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」只舉辦各項個人／二人項目，以及少量團體項目。所有項目繼續以錄影

模式進行。 

 

有關比賽報名，詳情如下： 

 

 最新的音樂節「比賽目錄」現已在協會網站公布，部份項目會因應錄影模式而相應調整，敬請細閱。

如欲查詢項目、曲目及報名費用，可瀏覽以下網址：http://www.hksmsa.org.hk/  

 

 所有樂器獨奏及粵曲項目，參賽者必須背誦演奏。 貴家長須自行與導師商討比賽之曲目及購買樂譜，

校方只負責報名工作，不會安排錄影、提交影片連結及伴奏事宜。如透過琴行報名者，可於比賽後

把證書交回校方作紀錄及積點計算。 

 

 參賽者一經報名，家長須適時了解比賽的安排，本校將不會另行通知，第七十四屆音樂節提交影片

連結時段為 2022 年 2 月 14 日 至 2 月 25 日，家長請於比賽前自行上網查詢有關比賽的實際安

排及最新消息。 

 

 本年度須登入網上報名系統（OES）進行報名程序。如欲替 貴子女報名參加分級鋼琴獨奏及其他樂

器獨奏比賽，家長必須在 eClass Parent App家長手機應用程式內填寫比賽項目。 

 

 請於 2021年 10月 13日(星期三)或之前填妥回覆電子通告，並把報名費用(現金)交給馮卓詩老師代

為處理。如以支票付款，抬頭請寫「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法團校董會」，並在支票背後寫上學生姓名、

班別及所報之項目編號。 

 

如對校際音樂節的報名安排有任何問題，請致電 2445 0101向馮卓詩老師查詢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 譚鳳婷 謹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有關參加「校際音樂節獨奏比賽報名」事宜 

(通告第 036/2021 號) 

     【回  條】 

 

覆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譚鳳婷校長： 

 

本人已知悉有關參加校際音樂節獨奏比賽之事宜，本人 
 

    同意   敝子女參加香港校際音樂節比， 

附上報名費現金，費用為 _________元正，請代為辦理。 

 

附上報名費支票，支票號碼為 _________________，請代為辦理。 

 

參加比賽項目編號：_________。 
 

    不同意  敝子女參加香港校際音樂節比賽。 

 
請點選合適的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

負責老師：馮卓詩老師 

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(    ) 

家長簽署：___________________ 

二零二一年_______月________日 

B 類-選項式通告 

http://www.hksmsa.org.hk/

